
第五师双河市居民用气阶梯价格
制度实施方案
（听证稿）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决策部署，进一步促进天然气市场的可持续发展，确保居民基本用气需求，同时引导居民合理用气、节约用气。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发改价〔2014〕467号）及《关于进一步理顺天然气价格机制有关事宜的通知》（兵发改价格发〔2024〕25号）精神，结合师市实际，研究提出居民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坚持保障基本与反映资源稀缺相结合，以公平负担为核心原则，对居民基本生活用气实行较低价格，保障基本民生需求；对超出部分实行更高价格，反映资源稀缺成本，并遵循补偿成本原则，实现多用气多负担，促进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二、实施范围
居民生活用气是通过城（镇）燃气管网向居民家庭供应的燃气。居民用户原则上以住宅为单位，一个房产证明对应为一户居民；没有房产证的，以燃气经营企业为居民安装的气表为单位。
三、实施阶梯气价的主要内容
（一）分档气量的确定。第一档用气量，按覆盖区域内80%居民家庭用户（扣除空置房）的月均用气量确定，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气需求；第二档用气量，按覆盖区域内95%居民家庭用户（扣除空置房）的月均用气量确定，体现改善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合理用气需求；第三档用气量，为超出第二档的用气部分，体现资源稀缺性和抑制过度消费要求。
（二）阶梯用气阶梯价格。居民生活炊事热水用天然气每户按4人（不足4人按4人）计算设计为基础户，持房产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到燃气公司申报。居民用户每增加1人，相应增加1人的用气量87.5立方米/年，依次类推。居民阶梯用气量分一、二、三档设置，价格实行超额累进加价，对应的分档气价比为1:1.2:1.5。
（三）居民独立采暖壁挂炉用户用气量的核定。按照“保障基本住房采暖面积需求”，遵循“谁多占用资源谁就多付费用”的原则，核定城镇居民独立采暖用气住房面积80-120平方米约占80%，取“基本住房面积”为100平方米，参照冬季取暖期室内温度18℃±2℃不低于16℃为基准用热制定用气量。对于采暖用气和生活用气未做分表计量的居民用户其分档气量由居民生活分档气量和独立采暖分档气量合计构成。
阶梯气量及价格分档标准表
	分档
	户年用气量（立方米）
	价格比价关系

	
	居民生活用气
	壁挂炉采暖
	

	第一档
	0-350（含）
	2000（含）
	一档基础气价

	第二档
	350-470（含）
	2000-2800（含）
	一档基础气价1.2倍

	第三档
	470以上
	2800以上
	一档基础气价1.5倍


[bookmark: _GoBack]注：对学校（幼儿园）、养老福利机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含村、社区）、医院、部队等按年实际用气量与供气企业双方协商，气价按照居民用气阶梯价格执行。
四、计价周期
居民阶梯气价以“年”（每年4月1日到次年3月31日）为执行缴费周期，居民用户仍按月抄表并结算气费，当累计用气量达到年度阶梯气量第二档基数后的用气量，开始实行阶梯加价。用气量在年度周期之间不累计、不结转。
五、有关要求
（一）保障供气稳定。各燃气企业要切实履行社会责任，足额签订供气合同，制定并落实应急保障预案，确保居民用气稳定供应，严禁发生惜售、限购或无故停气等行为。
（二）强化监管服务。师市发展改革委和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好政策监管，及时协调处理出现的价格问题。师市住建局切实发挥主管部门职责，加强服务管理，及时回应供气企业及群众诉求。
(三）加强宣传引导。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是天然气价格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居民切身利益。应通过多种形式加强政策宣传，正确引导舆论，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同时积极倡导节约用气理念，保障该制度平稳有效实施。
六、执行时间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具体由第五师双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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